
皖教秘高〔2021〕160 号

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师范类

专业办学条件和质量监测数据核验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和质量监测数

据核验的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1〕2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。自 2018 年教育部启动师范类专业分级认证以

来，监测工作为师范类专业质量预警、行政决策等提供了必不可

少的支持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和

质量监测数据核验工作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，信息系统以后不再

提供数据核验机会，因填报失误而影响数据使用效果的，由学校

自行承担后果。

二、加强数据核验和填报。本次需核验的数据主要为相关高

校在 2020 年度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所填报数据经

分析处理后的信息。请各高校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参照 8个

核心指标及内涵说明（详见附件 1），于 2021 年 12 月 3日-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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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日 登 录 师 范 类 专 业 认 证 管 理 信 息 系 统

（https://tea.heec.edu.cn/），按平台首页的操作说明进行数据核

验和填报。各填报高校名单详见附件 2。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。我厅将对监测数据进行抽查，确保进一

步提升监测的有效度和可信度，完善常态化监测机制，促进师范

类专业建设与发展，确保高校办学质量。

数据核验工作咨询联系人：胡润鸿、蒋正飞，电话：

0551-62815925，62831868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和质量监测

数据核验的通知

2.各填报高校名单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1 年 12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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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

和质量监测数据核验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我部 2018年启动师范类专业分级认证，其中一级认证为基于

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数据信息进行质量监测。三年以来，监测工

作为师范类专业质量预警、行政决策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。

为进一步提升监测的有效度和可信度，完善常态化监测机制，确

保办学质量，现就做好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和质量监测数据核验

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本次需核验的，主要为相关高校在 2020年度“高等教育

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所填报数据经分析处理后的信息。请各省

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学校参照 8个核心指标及内涵说明（详

见附件），于 2021年 12月 3日以后登录师范类专业认证管理信息

教师厅函〔2021〕2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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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（https://tea.heec.edu.cn/）（以下简称信息系统），按平台首页

的操作说明进行数据核验和填报。

二、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对数据核验工作

的指导和监督。核验过程中发现有明显偏差的，请务必告知学校

在 2021年度数据填报及后续的年度填报过程中对基础数据及时

予以更新。信息系统以后不再提供数据核验机会，因填报失误而

影响数据使用效果的，由学校自行承担后果。

三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核验信息统一进行确认后，请

按信息系统提示下载打印数据核验确认书，加盖公章后将扫描件

于 2021年 12月 15日前发至 heningwang@moe.edu.cn。

四、我部将对监测数据进行抽查，对于明显异常的数据，按

“四不两直”方式进行核实，并视情严肃追究有关单位的责任。

数据核验工作咨询联系人：王贺宁、郑斯齐，电话：

010-66093154/66093153

附件：师范类专业核心监测指标及内涵说明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年 11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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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师范类专业核心监测指标及内涵说明

指标 1. 教育实践时间

根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

的意见要求制定。教育实践包括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教育研习

等环节，教育实践一学期指 18个教学周。

指标 2. 实习生数与教育实践基地数比例

实习生指参加教育实习的本专科生。

教育实践基地指学校与校外有关单位签署协议，为本专业人

才培养提供服务的相对稳定的校外教育见习、实习场所。

指标 3. 专业生师比

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。生师比=折

合学生数/专业教师总数。其中，折合学生数=师范专业普通本、

专科生数+教育硕士生数*1.5+教育博士生数*2+留学生数*3 +进

修生数+成人脱产班学生数+夜大（业余）学生数*0.3+函授生数

*0.1；专业教师总数=专任教师数+外聘教师数*0.5。外聘教师指

聘请的国内外其他高校、基础教育及科研机构、企业、行业的教

师和退休教师（含本校退休教师），聘期为一学期以上。外聘教师

按 0.5系数折算后计入教师总数，且人数不超过专任教师数的

25%。对于民办高校，自有教师及外聘教师中聘期二年（含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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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并满足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的教师按 1:1计入专业教师，聘期

一年至两年的外聘教师按 0.5系数折算后计入本专业教师总数，

聘期不足一年的不计入专业教师总数。

指标 4.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（中学教育）/教师教育教师

占专任教师比例（小学教育）/专任教师占本专业教师比例（学前

教育）/专业教学法教师（职业技术师范教育）/特殊教育专业背

景教师（特殊教育）

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，专任教师指

学校本专业在职教职工中具有教师资格，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

员。

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。学科课程与

教学论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=本专业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在职教师/

本专业专任教师总数。

教师教育课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=本专业教师教育课程在

职教师/本专业专任教师总数。

专业教学法是指在专业教学过程中，在一定教育理论和教学

原则指导下专业教师采用的符合课程内容和特点的教学方法，与

普通师范教育的学科教学法（教材教法）相对应。专业教学法教

师是指专业课教师中主要讲授专业教学法的专任教师。

指标 5.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

根据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相关内容制定。具有高级职

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=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本专业专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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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数/本专业专任教师总数。

指标 6. 生均教育实践经费

教育实践经费指用于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教育研习等教育

实践活动的经费总额，不含实验室列入固定资产的设备购置经费。

指标 7. 生均教育类纸质图书

教育类纸质图书包括课程论、教学论、学科教学、教育科研、

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纸质图书。

指标 8. 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通过率

2019届、2020届本专业师范生毕业前取得国家中小学教师

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人数及 2019届、2020届该专业师范生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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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各填报高校名单
序号 学校名称

1 安徽师范大学

2 淮北师范大学

3 安庆师范大学

4 阜阳师范大学

5 安徽科技学院

6 合肥师范学院

7 皖西学院

8 淮南师范学院

9 合肥学院

10 巢湖学院

11 黄山学院

12 滁州学院

13 宿州学院

14 蚌埠学院

15 池州学院

16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

17 淮北理工学院

18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

